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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壹篇結語裡，我們曾經介紹了經濟人公設。它包括：(1) 經濟人對於不同的商

品組合能加以評價、選擇；(2) 他會在消費可能集合內挑選效用最大的消費組合；(3) 

當挑選的消費組合尚未達到效用的飽和點時，他會設法改變限制其消費可能集合的

種種因素。這些公設是對一個孤立的人所做的。一旦人並不是孤立的生活時，另一人

的存在又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個人減輕他的不滿，或增加他的效用。實際的社會裡，

人與人之間的確會發展出關係。換言之，在討論兩人世界時，本篇必須對經濟人公

設再增加一項新的內涵： 

 

 (4)    他會去尋找一個兩人都能接受的關係。 

 

 這一篇裡，我們根據經濟人公設探討了小魯與小黑在兩人世界的種種可能行動，

例如：獨立生活、交易、合作生產、偷竊、或征服等。大致而言，當交易的成本低

於其他的機會成本時，兩人會選擇交易；同樣地，兩人會比較機會成本以選擇獨立

生活、合作生產、偷竊、或征服等行動。換句話說，公設(4)並未假設兩人一定會合

作；合作與否決定於各個人對機會成本的判斷。 

 交易成本一詞在本篇中被一再的廣泛使用；但是，我們並不曾仔細的介紹其意

義。實際上，在本書的往後各篇中，我們依舊會著重於交易成本對各種組織、制度

的影響。因此，除了在相關之處再解釋其意義外，在本篇結語，我們將先就以下兩

點加以解釋：它與機會成本的關係如何？它是否可以客觀的數值計算？然後，我們

再簡短地討論影響交易成本的知識種類與其累積問題。 

 

 

交易成本 

 

第六章中，我們詳細介紹過機會成本的意義。讀者應該全然瞭解在經濟學中成本是

與選擇分不開的，即成本的唯一意義是機會成本。因此，交易成本要具有經濟意義

就必須是機會成本。我們也曾在第六章中以機會成本詳細說明生產成本的意義。所

以，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是隸屬於機會成本下的兩大類。它們之間的不同乃機會的

不同。生產成本所牽涉的是生產機會；交易成本牽涉的是交易機會。以個人生產而

言，因其中不需與其他人往來，故無所謂交易成本；但是，個人仍然要在不同的生

產方式、生產工具、以及產量等不同機會中做一選擇，故仍有生產成本。兩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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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產中也會面臨這些選擇，故也有相關的生產成本。除此外，兩人還必須面對許

多合作方式、交易規則、以至於增益分配的選擇。這些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易而衍

生出來的成本才是交易時的獨特機會成本。交易所放棄的機會是不交易；採取某種

特定交易方式所放棄的機會是別種的交易方式。從概念而言，交易成本就是這些被

放棄的機會中可得到的最大效用。 

 正如在介紹生產成本時所說的，機會成本只不過是個概念。如果我們不知道交易

的細節，不知道要花費多少精力與時間去完成交易，則我們又怎麼能夠評估同樣花

費之下個人能夠因獨立生產而得到多少效用？為了賦予機會成本一個可操作的具體

意義，我們以選擇的機會與理想參考點的效用距離來定義生產成本。這個效用距離必

然的與生產時的耗費與執行生產者所承擔的效用有關。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了解生

產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以及其所造成的效用變化，才能評估機會成本的大小。 

 同樣地，為了使交易時的機會成本具有可操作的具體意義，我們可以仿傚生產成

本的定義來界定交易成本。第一，我們以完全不須要投入時間與精力就可得到交易

完成好處的理想情況為參考點；第二，我們評估現實上需要花費多少時間與精力才

可能完成交易。與這些時間與精力相對應的效用就是放棄理想參考點時所減少的效

用。這也就是交易與不交易兩者間的效用距離，也就是交易成本的定義。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成本是主觀的，因此交易成本必然也是主觀的；交易成本定

義為效用距離便已經顯示出此主觀的性質。更值得注意的是，每個參與交易的人未

必對理想的參考點有相同的認定。其原因在於個人所預見的完成交易情節未必相

同。再者，即使兩人的參考點相同，但其效用評估則是主觀的而不能比較，且交易

雙方各自對達成交易所需的時間與精力耗費的評估也是主觀的。因此，交易成本的

大小只有對個人有意義，而不能做不同人之間的比較，更不能從一個「社會整體」的

角度去評估。更嚴格地說，在一項交易中並不存在一個交易成本，而是雙方各自有其

交易成本。一但個人評估出他的交易成本，則他可很快的將理想參考點的效用減去

此交易成本而得到對現實交易完成後之效用的評估。如果個人不交易時的效用比此

效用評估還大，則他會選擇不交易；否則，他會選擇交易。交易必須在雙方都選擇

交易時才能完成。因此，只要有一方評估交易成本過大，則交易就不可能完成。 

 以上對交易成本的定義，以及其主觀機會成本的性質介紹顯示出：我們必須深入

了解交易的細節才能進一步掌握交易成本的內容。在此，我們簡單地摘要這一篇裡

介紹過的交易成本的細項分類。為了交易，小魯必須將他的產品運到約定好的地

點，並等小黑確定是否為他所需要的消費財後，兩人才開始談判交易條件。運物時

間、驗貨時間、與談判時間是雙方達成交易前必須放棄的機會。這些時間可以用來

獨立生產，因此它們都是交易成本的內容。我們可以分別稱它們為運輸成本、驗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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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談判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從事生產時也往往要搬運、檢驗物品；所

以，這兩種成本並不是交易成本的特殊內容。只有那些因為交易而必須發生的運送

與檢驗才是交易成本。在驗貨時，小黑為了取得較多的交易利得，可能蓄意刁難、

東嫌西怨。如果雙方都一樣刁鑽，談判將無法進行下去。雙方可能會在談判桌上耗

掉甚多的寶貴時間，而無淨值的交易利得。由於這種策略性行為造成的時間與精力

耗費，我們稱其為策略性成本。 

 合作生產中雙方會面臨監督的問題。當工作分配後，雙方便得執行分配到的工

作。任何一人的努力工作都可以使總產出增加，而他的分配量也會增加。然而，個

人努力工作的成果是要分給兩人的，以致就個人而言，他更辛勤工作的邊際收入將

低於他花費時間的邊際成本，而不願多工作。因此，多工作固然可增加他的分配

量，但卻比不上因「摸魚」或偷懶而取得休息的效用。任何一人為了追求較高的效

用，他會自己摸魚而要求對方努力工作。於是，他會監督對方是否努力工作。但，

監督他人會減少自己的工作時間或休閒時間，此稱為監督成本。除監督成本外，監督

也可能引起一些爭議。譬如，小魯會抗議小黑以何標準認定他工作不盡力？為取得

雙方同意的認定標準，他們又得花時間去協議；若不滿對方的指責，他又得花時間

去反駁。故要達到雙方都同意的認定標準，也有認定成本。監督成本與認定成本都隨

著彼此的不信任而增加。互不信任會增加雙方達成合作生產的成本。一個最明顯的

極端例子是：我們寧願獨自生產，也不願去和一個不能信任的人共同生產。這不是

個人在偏好上的不喜歡，而是他在合作生產上的成本過大所致。 

 嚴格說來，生產一詞指人為創造財貨的過程。如果我們可以引伸其義來包括利得

的創造，則消費財的交易也可視為一種生產。在消費財的交易裡，交易的一方必須

提供自己的消費財才能換取對方的消費財。如果我們視兩人交換消費財為一種合作

方式，姑且稱為交易生產，則兩人所帶來的消費財是其投入因素，而各自從對方得到

的消費財所帶來的效用不就是此交易生產的產出嗎！因此，交易生產是「兩種投入、

兩種產出」的合作生產。利用此一概念，我們對交易的瞭解可以更為深入。首先，由

於交易生產有賴兩人的合作才能有產出，因此這一引伸的生產觀點有助於我們認識

到交易也是兩人間的合作關係。其次，我們已知合作生產有交易成本，因此，交易

生產也有它的交易成本。第三，在交易生產的引伸的生產觀點下，此生產須有交易

雙方的參與，其交易成本的主觀性就非得由兩人的效用去解說不可。然而，兩人的

效用是不能加總與比較，故交易成本也就無法由其中一人從他的效用的角度去衡

量。當然，更無法為非此兩人的第三者，或以其它的客觀性工具去衡量。不過，這

裡引伸的交易生產與普通所謂的生產仍有一些性質上的不同區分。普通的生產，不

論是個人的或合作的，大體上都牽涉到生產因素的物理或化學性質轉變，而交易生

產並不牽涉這種物質性質的改變，頂多牽涉到時間與空間位置的轉變而已。儘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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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實質上是一種更廣義的合作生產，以後我們還是簡稱其為交易，而把生產一詞留給

物理或化學性質改變的生產專用。 

 

 

 

知識的種類與累積 

 

真實世界裡的個人是缺乏知識的。用海耶克的話說，個人並不具備足夠的知識。個人

的知識不足並不因人類知識的不斷進步與累積而有所改善；相反地，是更為嚴重。

個人不同於人類，個人只是人類中的一個人。當人類的知識不斷累積、增進時，個

人的知識在質與量上自然地也在進步；但若以整個人類的知識為分母，則個人擁有

的相對知識便愈來愈微不足道。真實世界裡的個人是知識不足的。 

 更多的知識可使生產可能鋒線往外推，讓個人可以選擇到效用更高的組合。當個

人的知識不斷在成長時，自然地，他便會有「覺今是而昨非」的體認。以今日的知

識回顧昨日的行為，我們常發現昨日的選擇裡充斥許多的錯誤。相似地，由於他人

與我都只擁有人類知識中不同的一小部份，我的選擇在他人眼中也許也是荒誕的。

於是，我們對知識必須有比較、批評、思索、與增進等態度。譬如，思考同時存在

的它種知識是否具有較優的解釋能力？是否提出一些我們未曾考慮過的問題？它們

是否有邏輯上的錯誤？對我們的批評如何？這些批評是命中要害，還是對稻草人的

批評而已？我們的知識是否還有擴張的餘地？這些態度都圍繞在單一的目標：擴大

個人的知識。 

 個人擴大知識的方式可以有跳蛙式與擇善固執兩類型。跳蛙式指的是個人在未深

入探究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之前便輕率地加以接受；擇善固執的態度則是堅持自己的

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當然，個人會以他的機會成本去選擇他的態度；但只有擇善

固執的態度才會對人類的知識進步有幫助。當個人持著擇善固執的態度時，必然會

絞盡腦汁，盡力於尋找支持自己或能否定他人的新資料。於是，各家知識都會在此

爭辯過程中逐漸展現它完整的面向，掘出更深刻的內涵與隱喻。也許，在這一代，

爭辯的雙方可能至死也不會承認自己的「死鴨硬嘴巴」（死辯）；但無妨，對人類

而言，他們各自的努力已為下一代提供了對問題更寬廣深刻的視野。下一代便可以

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各知識有更多的認識。 

 故，學者對自身知識的堅持是知識發展的基本動力。妨害知識發展的兩根源是和

稀泥的態度與實踐的雄心。和稀泥的態度是指未在一番爭辯、檢視之前便承認某一

學說的存在價值。這樣的態度將使個人放棄深究知識的努力，使個人被塑造成「客

觀地」存在的人，跟著該學說的旋律起舞。至於抱實踐的雄心者，則會試圖將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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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理念付諸實行。可預見地，在遇到不同聲音時，它會採行一些必要的手段以保

障他的理念的實行。歷史上不乏這類「以理殺人」、「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的悲劇。 

 然而，上面所提到的知識所指的是什麼呢？是不是只有侷限於使生產鋒線向外移

的才叫知識呢？這一節裡，讓我們討論經濟學中的知識種類。孟格認為知識在經濟

學裡有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物品之間的因果關係，即自然科學的客觀知識。如第

一篇結語中所說，這些知識並不因人而異。這種知識的累積的確可以使生產鋒線擴

大。第二，物品與人之間的因果關係，即人的主觀偏好與判斷。注意，李時珍的本

草綱目屬於第一類的知識，因為他並不在發覺各個人的主觀判斷。第一種知識的發

現與累積與第二類的主觀知識是息息相關的。缺乏對人的喜好的認識，發明家又如

何決定發明何種物品呢？企業家又如何知道該生產什麼呢？商人又如何知道要銷售

什麼呢？ 

 除了孟格的分類外，我們在這一篇的討論已隱約的顯露出第三類的知識。如果我

們將人與物分開，則除了物與物以及人與物的因果關係外，還存在第三類的人與人

之間的因果關係，即如何合作的知識。合作的效果是不必再重複了；但是，人與人

之間如何才能合作卻是一門大學問。許多的企業家在第一與第二類知識上並沒有什

麼真知卓見，卻在第三類的知識中有獨到的掌握。缺少了這些結合人的知識，合作

是不可能的，人類也就不足以創造出今日的文明。這三類知識都是非常重要的，更

不可以偏廢。 

 

 我們已知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是影響財貨的利用與創造的兩大因素。在第一篇，

我們討論了人如何維生、如何選擇消費財組合、如何為明日的生活考慮、如何擺脫

對自然的倚賴而開始生產、如何支配他的時間等以追求更大的幸福。在一個人的世

界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是盡量了解自己的喜好，並適度地支配他的時間、熟練他已

知的生產技術、與開發新的生產技術。這些是上述的第一與第二種知識。在第二

篇，我們討論到兩人的世界。我們發現：即使生產技術不變，雙方仍可經由交易來

提升福祇；或經由合作生產以取得規模報酬遞增的利得；或透過分工使兩人都有更

多的時間與機會去熟練生產技術。但在兩人的世界中，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不信

任是如何傷害到交易、合作生產、與分工的達成。人們自過去到現在是一直在試圖

克服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並降低交易成本以實現合作生產的利得。這些歷史經驗

中蘊藏著許許多多有關第三類的知識。 

 然而，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並未能瞭解牽成繁榮與追求進步的經濟學必須建立於

前述三種知識之上。他們將經濟學侷限於探討資源有效利用的學問，而完全忽視知

識的發現、利用、散播、與累積。他們以為經濟學問題都能用數學規劃來表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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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資源與生產技術固定的限制式下，經濟人追求效用極大時的選擇問題也就成

為數學規劃的領域。數學規劃變成了經濟學的唯一的內涵，而不再只是分析工具的

一種。就規劃本質言，愈是高層次或是愈大範圍的規劃結果，在邏輯上，其效果優

於較低層次或是較小範圍的規劃結果。或者說，中央政府的全國經濟計劃優於各地

方政府的經濟計劃，而各地方政府的經濟計劃又優於個別廠商或個人的計劃。一門

原本強調個人自主負責的經濟學被扭曲成仰賴政府設計與規劃的學問，而經濟學者

也大量地獻身於相關的計劃工作。 

 這種規劃的經濟學要能成功的解決人的經濟問題，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被規劃

的是一客觀的物件。只有如此，規劃者才能知道規劃的對象。一位水利工程師可以

進行水車的設計規劃，因為他只須探究水與水車的客觀關係。換言之，在第一類的

客觀知識裡，人毫無疑問的可以盡情的實驗、規劃。但是，這只不過是攸關經濟問

題中的一種知識而已。主觀的第二類與第三類知識是不能規劃的，因為自己以外的

規劃者根本無法取得這些知識。強調數學規劃的「經濟學者」實際上是蔽於對主觀

知識的認識。這種知識上的誤認與偏廢僅會使那些經由他們規劃出來且強諸於他人

的政策為人類帶來不必要的痛苦。這是現代的以「數理」殺人，也正是為什麼經濟

學者愈多的國家經濟情況愈糟糕的主要原因。本書以後的各篇中會再逐一針對經濟

學的新古典主流派的缺陷做較詳細的說明。 

 現在我們已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會傷害到任何設計出來的制度。由於此不

信任，任何制度若要能順利運作，都須先在預期成效上打個折扣，並再扣減交易成

本。對於傾向規劃與設計的學者者言，如何解決人與人的不信任中，將是他們在推

行計劃之前必須先解決的難題。很明顯地，當兩人相對時，或人民與政府相對時，

彼此間的不信任將一如本篇所討論的，是無法由兩造在短期關係之間找出解答來。

也許他們也會達到均衡，但如在交易一章中所討論的，那只是在扣減巨額交易成本

後的低度均衡。所幸，人類不需被陷死在此困境。在本篇，我們討論過兩造若能顧

及長久的相互關係，彼此的不信任便能得以化解。再者，如果我們能找到與兩人無利

益相關的第三人，不論他扮演仲裁者或是另一參與者，兩人間的不信任便會稍加緩

和。如果有第四人、或第五人的存在，個人便得以選擇對象替代對固定對象的不信

任。雖然如喬治．史蒂格勒 (Georgr Stigler) 所說，尋找選擇對象也需花費許多資訊成

本。譬如：那些人是選擇的對象、他們提供怎樣的交換條件、他們的信用程度如何

等問題的澄清，都需花費人們的時間與金錢。但，在選擇之後，個人與對象之間的

不信任問題依然存在。若個人能將他的監督工作交給與兩人無關的第三者，這至少

可以減少兩造玩弄策略性行為的機會。總之，達成合作可以產生利得，也需支付交

易成本。個人的努力決定利得的大小，而他對他人的信任則決定交易成本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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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努力與他對他人的信任都是個人的主觀行為，政府無法規劃一個最適的努力量

與信任量強迫或誘使個人遵行。 

 真實的人在追求更好的明天；而更好的明天有賴於不斷地提升人類的生產技術及

制度。於是，我們瞭解到，經濟分析的目的也不僅在於了解人們現在的活動而已。

它更在於輔助人們創造更美好的明日生活。然而，經濟學並不分析物理定律或化學

反應，也不探討藝術該如何創造。因而，它明確地定位在制度的發現與改良上。譬

如，市場這一運行已久的制度，我們對它認識了多少？民主也是制度的一種，人類

至今還在摸索它的內容呢！因此，當我們想要使人們有更美好的明日之前，便應多

認識現實世界裡的制度運作。故自下篇開始，本書將由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逐步探

討這些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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